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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规定,凡向社会提供

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计

量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环境监测机构出具的

各类监测数据主要用于环境质量评价和环境监督

管理,应具有准确性、公正性、权威性和科学性。因

此,环境监测机构应按规定进行计量认证。2000

年10月 24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认证与实验室

评审管理司发布了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

审查认可 (验收) 评审准则 (质技监函[ 2000] 046

号) (简称新 评审准则 ) , 对原计量认证和审查认

可(验收)考核制度作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目前

很多环境监测机构正在开展计量认证的转版工作,

现对照新 评审准则 谈几点意见。

1 加强计算机数据的质量保证和保密工作

在环境监测工作中, 计算机按作用可分为专用

计算机和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是为提高分析

仪器的性能而专门设计的,其辅件和软件根据仪器

的用途确定,一般与仪器组装成为一个整体, 用于

提高仪器的数据处理能力、自动化程度和智能化决

策分析水平;通用计算机指与分析仪器脱离的独立

工作的计算机, 一般用于管理技术资料、人员档案、

样品收发、分析报告、物资设备等。环境监测机构

应建立和执行计算机数据安全保密程序,以防止非

授权人接触和未经批准修改数据记录。

应用计算机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应掌握

3个要点:

( 1)保证数据质量。计算机光盘或软件投入使

用前,必须经适用性检查。专用计算机的使用应实

行授权制度,人员必须经过培训, 掌握计算机及其

所连接仪器的使用原理和操作规程,考核合格后方

可授权上机。

( 2)保证数据安全。用户不得在计算机上使用

来源不明的光盘或软件,防止病毒感染; 未经系统

管理员允许,不得修改计算机硬件与软件配置; 所

有文件和数据必须及时备份。

( 3)确保数据保密。通用计算机的使用人员必

须在指定的计算机上工作,使用系统管理员分配的

计算机域账号, 做好个人密码的保密工作; 授权用

户的计算机不得给无关人员使用,泄露机密数据和

文件应追究责任。

2 确保实验室分包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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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环境监测对象的广泛性和监测能力的局

限性,环境监测机构难以具备所有项目的监测能

力。按照新 评审准则 的规定,实验室可以将部分

检测工作分包, 分包比例必须予以控制; 国际标准

ISO/IEC 1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

求 则只对分包实验室的检测能力作出规定, 并不

规定分包比例。国际社会对分包行为的认可,有利

于加强实验室间的合作和联系,给实验室提供更大

的发展空间。环境监测机构应尽快制定符合规定

的分包操作和控制程序,以增强市场竞争力。

实验室分包的重点在于保证检测质量,实施分

包时应做好以下工作:

( 1)加强对分包方的评审。对分包方的评审可

以采用资质审查、能力调查、比对实验、标准样品测

试等手段。分包方应具备分包项目检测所需的仪

器和设施, 按照规定的技术规范检测,不允许二次

分包;具备保证结果及时、准确、可靠、公正的措施;

满足保密规定。一般优先选择以下实验室为分包

方: ∀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ISO/ IEC 17025或ISO/ IEC

导则 25要求,并经有关组织认可的实验室(如通过

国家实验室认可的实验室) ; # 通过计量认证的实
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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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确法律责任。在实施分包前, 实验室应

征得客户的允许。在分包协议中, 应对实验室和分

包方承担的法律责任、分包项目及相关检测方法和

标准、检测周期、检测费用、协议有效期等作出明确

规定。

( 3)实施质量控制。为确保分包质量,实验室

可在送检样品中加入一定量的密码平行样或标准

考核样。在质量控制过程中, 发现检测结果有偏

差,应要求分包方分析原因并立即纠正, 发现重大

偏差,必须停止分包。

3 利用实验室间比对,验证实验室检测能力

实验室间比对指按照预先规定的条件,由 2个

或多个实验室对相同或类似的被测物品进行检测

的组织、实施和评价。实验室间比对是一种借用外

部措施弥补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不足的有效办法,

可以有效增加客户对实验室持续出具可靠结果的

信任。

3. 1 比对方式

实验室可参加计量认证机构或主管机构安排

的比对和能力验证试验, 也可自行组织与外部实验

室之间的比对和能力验证试验。目前, ILAC、

APLAC、CNAL 等实验室认可组织每年都开展测试

验证活动,实验室可申请参加。

3. 2 比对项目的选择

实验室自行组织的比对和能力验证试验,项目

的选择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 客户投诉项目; #

无法溯源的仪器设备; ∃ 新开展的监测项目; %使

用非标准监测方法的项目; &其他技术水平要求较

高的监测项目。

3. 3 外部实验室的选择

一般可优先选择以下实验室参加实验室间比

对: ∀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ISO/ IEC 17025或 ISO/ IEC

导则 25要求,并经有关组织认可的实验室(如通过

国家实验室认可的实验室) ; # 通过计量认证的实

验室。

3. 4 比对的实施和总结

组织单位在实施比对前,应统一检验方法和检

验条件,以避免系统误差的产生,确保比对结果有

意义。参加比对和能力验证试验的人员接到比对

任务后,应按照统一的方法和实验条件作准备, 包

括检测环境的确认、仪器设备及有关消耗品的准

备、检测过程的控制、检验结果的记录等;完成试验

后,以检测报告的形式出具检验结果,提交组织单

位项目负责人汇总。

通过实验室间比对,可以发现实验室存在的问

题。对于准确度不符合要求的实验室,可从系统误

差或过失误差方面查找原因, 如测量前的仪器校

准、恒定的环境误差、器皿洁净度、仪器异常等; 对

于精密度不符合要求的实验室,可从随机误差方面

查找原因, 如测量过程中环境温度的波动、仪器稳

定性等。实验室可从比对活动中吸取经验,进一步

提高分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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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召开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编制会议
2003年 3 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湖北武汉召开了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编制工作会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万本太

在会上对规范编制的内容及进度安排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 32个监测技术规范和导则的编写工作进行了全面布置。截至 4

月30日, 已有 15个环境监测站提交了规范编制大纲,其中 9 个环境监测站提交了规范讨论稿, 分别是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承担的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和 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承担的 酸沉降监测技术

规范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承担的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黑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承担的 环境质量

报告书编写技术规定 、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承担的 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承担的

机动车尾气监测技术规范 、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承担的 有机食品监测技术规范 、西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承担的 光

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 摘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环境监测信息简报 2003年第 4、5期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连续 14年 7次荣获市级文明单位称号
2003年 4 月 1日, 南京市委、市政府通过 南京日报 向社会公布 2000 年 ! 2002 年度市级文明单位名单,南京市环境监

测中心站荣列其中,这是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自 1988年首次获此殊荣以来,连续 14 年 7次获得该项荣誉。

陈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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